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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準母親懷孕併發症保障

提供新生兒先天性疾病保障

為準母親及新生兒提供每日住院現金

為多胎懷孕下的每名被保新生兒提供保障

日後投保新合資格保險計劃可獲新生兒獎賞

懷孕是人生大事。期待迎接家庭新成員之時，準媽媽亦可能面對懷孕、分娩以至寶寶健康等 

顧慮。AXA安盛明白到懷孕時的需要，特別獻上「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此計劃」)。此計劃 

不但為準媽媽提供貼心保障，更將保障伸延至新生兒，讓準媽媽可以全情享受孕育下一代的 

喜悅。

專為準媽媽和新生兒 

提供的貼心保障

計劃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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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產後必需的保障   

懷孕為準母親帶來喜樂和興奮，但壓力亦可能由此而生。
此計劃為投保時已懷孕7週0天至30週6天1 的準母親提供 

即時保障，紓緩懷孕帶來的種種焦慮。只需支付一次 

保費，準母親及其新生兒便可享有最長3年的產前及產後 

保障。另外，此計劃設有標準和特級兩個保障級別，讓您 

可因應財務預算及個人保障需要，選擇最適合的保障 

級別。    

給準母親的保障

「作為一位準媽媽，我希望健康地迎接小生命。但假若
在懷孕期間有任何出乎意料的情況發生，我如何能夠 
即時獲得保障？」

準母親懷孕併發症保險賠償2    
大部份準母親均能享受健康的懷孕期，但也有部份女性 

可能出現併發症而影響自己以至新生兒的健康。在本保險
賠償有效期間內，若準母親被確診患上任何一種受保的
懷孕併發症，將會獲得一筆賠償金額，以減輕財政上的 

憂慮。

受保的懷孕併發症

  懷孕第三期胎死腹中

 先兆子癎或子癎 

 胎盤早剝

 胎盤植入#

 羊水栓塞#

 妊娠急性脂肪肝

 妊娠瀰漫性血管內凝血

 產後出血引致子宮切除術#

# 須於本保險賠償有效期間內完成手術以治療有關情況。請參閱保單合約內的 
詳細定義。

註：本保險賠償須按照保單合約內有關懷孕併發症的定義而支付。

準母親住院現金保險賠償
為提供額外的經濟支援，在本保險賠償有效期間內， 

若準母親因以下情況住院，此計劃將會支付每日住院 

現金，最多為25天*：   

(i) 因任何一種受保的懷孕併發症入住深切治療部；或   

(ii) 因醫療情況引起而進行之合法人工流產而入院 (最多 

支付4天)。

* 已包括上述情況 (ii) 因醫療情況引起而進行之合法人工流產最多4天賠償上限。

註： 本保險賠償須按照保單合約內有關懷孕併發症、其他醫療情況及治療的定義而
支付。  

準母親身故保險賠償
在本保險賠償有效期間內，若準母親不幸身故，本公司將會
向受益人支付身故保險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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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被保新生兒的保障

「我希望寶寶健康快樂。如何可以提早作好準備， 
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健康危機？」

新生兒先天性疾病保險賠償3

當新生兒不幸患病時，此計劃可提供重要保障。在本保險
賠償有效期間內，若新生兒出生後被確診患上任何一種 

受保的先天性疾病，本公司將會支付一筆賠償金額。   

受保的先天性疾病

  肛門閉鎖+ 

 先天性雙目白內障+  

 先天性雙耳失聰

 先天性膈疝+

 嬰兒腦積水

 法樂氏四聯症 

 主 / 肺動脈錯位+ 

 共同動脈幹+ 

 心房中隔缺損+ 

 心室中隔缺損+

 唐氏綜合症

 脊柱裂

 缺失兩肢

 顎裂

 腦癱

 馬蹄內翻足 (雙足)+

 先天性髖關節脫位+

 早產兒視網膜病變

 初生期內夭折

 食道閉鎖及食道氣管瘻+

 連體嬰

+ 須於本保險賠償有效期間內完成手術以糾正有關情況 / 異常情況。請參閱 
保單合約內的詳細定義。

註：本保險賠償須按照保單合約內有關先天性疾病的定義而支付。

新生兒 / 幼兒住院現金保險賠償
萬一新生兒不幸需要住院，我們將提供所需保障。在本保險
賠償有效期間內，若新生兒因任何一種受保情況而

(i) 連續住院3天或以上；或   

(ii) 入住深切治療部， 

此計劃將會支付每日住院現金，最多為25天^。 

受保情況

  因早產而入住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

 出生後即時接受新生兒保育箱護理 

 因手足口病住院接受治療  

 因登革熱住院接受治療

 因肺炎住院接受治療

 因支氣管炎住院接受治療 (包括其他呼吸道疾病) 

 嚴重初生期黃疸4 (最多賠償10天)      

^ 已包括因嚴重初生期黃疸住院最多10天賠償上限。

註：本保險賠償須按照保單合約內有關情況的定義而支付。 

保障多胎懷孕下的每名被保新生兒
在父母眼中，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若準母親同時懷有
超過一名胎兒，在保單申請時已列明的每名被保新生兒 

都可各自享有新生兒先天性疾病保險賠償 (連體嬰除外) 及
新生兒 / 幼兒住院現金保險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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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保障及獎賞

分娩醫療疏忽事故保險賠償5

縱然現今醫療科技發達，分娩期間仍可能發生醫療疏忽 

事故，對準母親或新生兒甚至兩者帶來傷害。在本保險 

賠償有效期間內，如在分娩過程中，因香港或澳門的醫生

或醫院疏忽 (直接並獨立於所有其他原因) 而導致準母親 

身故或永久完全傷殘，或導致新生兒身故，本公司將會 

支付一筆賠償金額。   

新生兒獎賞

「隨著家中增添了新成員，我的責任也增加了。如何
能夠為家人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呢？」

寶寶的誕生代表著您已揭開人生新一頁。隨著不同的人生 

階段，您需要為自己及家人尋求更妥善周全的保障。 

我們深明您的需要，特別為您呈獻新生兒獎賞。在寶寶 

出生後，凡為準母親、新生兒的父親及 / 或新生兒投保 

AXA安盛新合資格保單，便可享有新合資格保單的約1個月
或3個月保費回贈，回贈金額上限為「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 

一筆過繳付保費的50%。請參閱本產品說明書內有關新生兒
獎賞的條款及細則。

「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保險賠償表
下文列出計劃內的保障要點。請參閱保單合約中的條款及保障，以獲取完整的保險條文以及相關條款、細則及不保項目。

保險賠償
保障級別

標準 特級

為準母親而設

準母親懷孕併發症保險賠償2 n 80,000港元 / 10,000美元 n 160,000港元 / 20,000美元

準母親住院現金保險賠償 n 每天500港元 / 62.5美元；及
n 總計最多25天 (已包括因醫療情況

引起而進行之合法人工流產最多 
4天賠償上限)

n	每天1,500港元 / 187.5美元；及 
n 總計最多25天 (已包括因醫療情況

引起而進行之合法人工流產最多 
4天賠償上限)

準母親身故保險賠償 n 200,000港元 / 25,000美元 n 500,000港元 / 62,500美元

為被保新生兒而設

新生兒先天性疾病保險賠償3 n 80,000港元 / 10,000美元 n 160,000港元 / 20,000美元

新生兒 / 幼兒住院現金保險賠償 n 每天500港元 / 62.5美元；及 
n 總計最多25天 (已包括因嚴重初生期

黃疸住院最多10天賠償上限)

n (i) 嚴重初生期黃疸以外的健康 
狀況：每天 1 , 5 0 0 港元  /  
187.5美元； 

 (ii) 嚴重初生期黃疸：每天500港元 / 
62.5美元 (最多10天)；及  

n 總計最多25天 (已包括因嚴重初生期
黃疸住院最多10天賠償上限)  

其他保險賠償

分娩醫療疏忽事故保險賠償5 n 200,000港元 / 25,000美元 n 500,000港元 / 62,500美元

 上述保險賠償受保單合約內有關的終止條款，以及其他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約束。詳情請參閱保單合約。 

註：澳門保單可以澳門元或其他可供選擇的貨幣作為貨幣單位 (不包括港元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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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資料一覽表

保費繳付年期 一筆過繳付保費

保險保障期 由保單日期起計3年v

繕發年齡及投保資格 被保準母親必須

n 年齡介乎18至45歲；

n 投保時已懷孕7週0天至30週6天；及 

n 於保單日期當天，妊娠期必須不超過32週6天

保障級別 標準或特級

v 須受「重要資料」部份下之終止所列之條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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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獎賞 

在寶寶出生後，為準母親、新生兒的父親及 / 或新生兒投保AXA安盛新合資格保單時，您可享有新合資格保單的1個月
或3個月保費回贈∞，回贈金額上限為「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一筆過繳付保費的50%。

新合資格基本計劃 
保費繳付年期

保費回贈

合資格傳統人壽保障基本計劃 合資格醫療及保障基本計劃

≤ 5年 不適用 不適用

6 – 10年 新合資格保單1個月保費∞ 新合資格保單1個月保費∞

≥ 11年 新合資格保單1個月保費∞ 新合資格保單3個月保費∞

∞ 由於四捨五入的調整，保費回贈的實際金額可能與新合資格保單之1個月或3個月保費有所出入。詳情請參閱以下條款及細則之 (c) 項。
 保費回贈受上述限額所限制。

AXA安盛將會不時指定合資格保險計劃名單，請向您的理財顧問查詢詳情。

條款及細則 

(a) 新生兒獎賞只可以在以下所有條件已符合時作出申請：

 (i) 客戶申請及成功投保新合資格保單 (「合資格保單」，包括合資格基本計劃及附加契約，如適用)，而被保新生兒、準母親或被保新生兒的父親必須為該合資格 

保單的被保人。就新生兒獎賞而可供投保的合資格保單之選擇將包括本公司不時選擇及指定的醫療及保障計劃及傳統人壽保障計劃。 

 (ii) 新生兒獎賞的有關申請須於被保新生兒出生後連同充分證據遞交至本公司，惟有關申請須於「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保單終止前遞交。

(b) 以符合新生兒獎賞的獲享資格，有關合資格保單須於「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的保單日期起計18個月內成功繕發。

(c) 符合上述 (a) 及 (b) 項所有條件之合資格保單將獲發保費回贈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保費回贈金額將按照合資格保單之總首年年繳保費計算 (「保費回贈」)，保費 

回贈存入戶口時，金額將以相關合資格保單貨幣計算，並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最接近之整數顯示於合資格保單之保費儲備金戶口 (「戶口」)。保費回贈將按以下 

所述計算： 

 (i) 3個月保費回贈，乃指合資格保單之總首年年繳保費中之25% 

 (ii) 1個月保費回贈，乃指合資格保單之總首年年繳保費中之8.33% 

(d) 新生兒獎賞的有關申請必須填妥及簽署新生兒獎賞申請表格，申請必須連同被保新生兒的出生證明文件、新生兒獎賞申請表格及合資格保單的保險投保書一併 

遞交。

(e) 如合資格保單以年繳方式付款，保費回贈將會於合資格保單的保單日期起計3個月內存入相關戶口；如合資格保單以半年繳或月繳方式付款，保費回贈將會於合資格
保單的保單日期起計9個月或之後存入相關戶口。合資格保單必須於保費回贈存入相關戶口時仍然生效，而到期保費亦必須於保費回贈存入相關戶口時全數繳清， 

才符合保費回贈之獲享資格，否則保費回贈將不獲存入相關戶口。合資格保單之持有人將於保費回贈發放後，獲另函通知有關保費回贈存入相關戶口之詳情。

(f) 新生兒獎賞可使用於多於一份合資格保單。惟合計保費回贈金額不得超過「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一筆過繳付保費的50%。

(g) 新生兒獎賞只可作抵銷合資格保單的未來保費之用。本公司 (i) 不允許持有人從戶口中提取保費回贈金額，及 (ii) 以戶口中的全部或部份保費回贈金額抵銷合資格 

保單的未來保費，一切以本公司認為合適為準 (如適用)。若合資格保單在首個保單週年或之前因任何原因退保或終止 (因被保人身故所引致除外)，本公司保留權利
收回已存入相關戶口或合資格保單的保費回贈的全額。

(h) 在任何情況下，保費回贈均不得轉換或兌換現金，亦不得轉讓予他人。

(i) 新生兒獎賞不可與本公司其他的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j) 本公司有權隨時 (i) 更改或終止新生兒獎賞 (部份或全部) 及 / 或 (ii) 更改有關新生兒獎賞之條款及細則及 / 或 (iii) 更改合資格保險計劃名單而不作事先通知。 

若新生兒獎賞被更改或終止，或是其條款及細則有任何修訂，有關更改 / 終止 / 修訂前已獲批核的合資格保單將不受其影響。

(k) 本條款及細則只載有一般資料，並不構成任何銷售建議。有關基本計劃及附加契約 (如適用) 之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有關之產品說明書及保單 

合約。

(l)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7

「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知多點

保險賠償終止條款

保險賠償 相關保險賠償將於以下情況終止 (以最早者為準)

準母親懷孕併發症保險賠償2 1. 終止懷孕後30天期滿後；或
2. 被保新生兒已出生 (因羊水栓塞、妊娠瀰漫性血管內凝血或產後出血引致 

子宮切除術除外，在此等情況下，為被保新生兒出生後30天期滿後)；或
3. 準母親身故；或 

4. 本保險賠償已支付或應支付；或 

5. 保單終止時。

準母親住院現金保險賠償 1. 終止懷孕後60天期滿後；或
2. 被保新生兒出生後60天期滿後；或
3. 準母親身故；或
4. 達到適用的保險賠償表內本保險賠償的最高保險賠償；或 

5. 保單終止時。

準母親身故保險賠償 1. 終止懷孕後30天期滿後；或
2. 被保新生兒出生後30天期滿後；或 

3. 本保險賠償已支付或應支付；或
4. 保單終止時。

新生兒先天性疾病保險賠償3 1. 終止懷孕；或
2. 所有被保新生兒身故後60天期滿後；或
3. 每一個被保新生兒的本保險賠償已支付或應支付 (連體嬰除外)；或 

4. 本保險賠償已支付或應支付 (適用於連體嬰)；或 

5. 保單終止時。

新生兒 / 幼兒住院現金 

保險賠償
1. 終止懷孕；或
2. 所有被保新生兒身故；或
3. 達到適用的保險賠償表內本保險賠償的最高保險賠償；或 

4. 保單終止時。

分娩醫療疏忽事故保險賠償5 1. 終止懷孕；或
2. 分娩之日起計30天後；或 

3. 本保險賠償已支付或應支付；或
4. 保單終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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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冷靜期
若您並非完全滿意保單，您有權取消保單並獲退還已繳保費，惟在申請取消保單前，您未曾就保單提出索償並獲得賠償。

適用於香港繕發的保單：如要行使此權利，請於冷靜期內退回保單 (如適用) 及直接提交您所簽署的取消保單書面通知至
本公司的客戶服務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冷靜期為緊接保單或保單簽發通知書 (以告知
您冷靜期的期限) 交付予您或您的指定代表後起計的21個曆日內 (以較早者為準)。保單將隨後予以取消，而您已繳付的保費
及已繳付的保費徵費將獲得退回。

適用於澳門繕發的保單：如要行使此權利，請於冷靜期內退回保單 (如適用) 及直接提交您所簽署的取消保單書面通知至
本公司的客戶服務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3-53A號澳門廣場20樓)；冷靜期為緊接保單交付予您或您的指定代表後起計的
21個曆日內。保單將隨後予以取消，而您已繳付的保費將會按保單貨幣退回予您。

保單貨幣
如您的保單之貨幣單位並非您的本地貨幣，您可能須承受匯率風險。貨幣一經轉換，您所收取的金額及應繳保費可能會因
匯率改變而變動。

通脹
未來的生活費用可能會因通脹比現時為高。如實際通脹率高於預期，您就保單所獲得的金額之購買力或會低於預期。

終止
當發生下列任何一項情況 (以最早者為準)，保單將自動終止：
(a) 所有保險賠償已終止或根據保險賠償支付或應支付的該金額已支付時；或
(b) 當保單沒有任何進一步保障時；或
(c) 於準母親及所有被保新生兒或所有胎兒均身故時；或
(d) 在保單屆滿日；或
(e) 當依據保單的跨境條款行使保單終止權時。

您可根據申請程序及本公司不時有效的行政規定向我們申請保單退保，我們將於收到您的有效書面申請 (按我們指定的格式) 
後辦理相關申請。詳情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

主要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任何情況直接或間接地 (全部或部份) 產生或導致或引起的索償，本公司將不會按保單支付任何保險賠償 (準母親 
身故保險賠償除外)： 

(a) 透過人工受孕懷孕，包括但不限於體外受精及人工助孕，但不包括子宮內授精及宮頸內人工授精；或
(b) 在保單日期前沒有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的任何受保前已存在的情況 (如下文所定義)；或
(c) 人體免疫能力缺乏病毒及 / 或其任何有關疾病或感染，包括後天免疫性不足徵候簇 (愛滋病) 及 / 或其任何突變、衍生

或變異；或
(d) 自我毀傷或企圖自殺 (不論當時神智是否清醒)；或
(e) 酒精中毒或由非醫生處方的藥物引致中毒；或
(f) 任何犯罪行為；或
(g) 核子、生物或化學污染 (NBC) 和恐怖主義；或
(h) 準母親的疾病或新生兒的疾病或住院是直接或間接由於生育治療產生的任何併發症 (不包括子宮內授精及宮頸內人工 

授精) 而引起的；或
(i) 由於生育治療產生的懷孕併發症，不包括子宮內授精及宮頸內人工授精；或
(j) 胎兒由於自願墮胎而死亡；或
(k) 準母親選擇 (認證的醫療原因以外) 的選擇性終止懷孕；或
(l) 任何由於戰爭 (不論有否宣告)、任何在戰爭 (不論有否宣告) 中的國家的軍事、海軍或空軍導致的行為；或
(m) 美容手術、眼鏡、矯正的輔助裝置及治療屈光誤差，或任何選擇性手術。

上述不保事項 (b) 中，「受保前已存在的情況」指在保單日期前準母親及 / 或準母親的胎兒曾進行調查或被確診為患有的
已出現的或復發的任何疾病。為免存疑，若準母親在保單日期前出現任何已出現的或復發的疾病之病徵，該疾病將被視為 
受保前已存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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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準母親投保時的年齡必須介乎18至45歲且已懷孕7週0天至30週6天，但在保單日期當天的妊娠期必須不超過32週6天。

2. 即使準母親被確診患有超過一種懷孕併發症，每份保單只會支付準母親懷孕併發症保險賠償一次。

3. 即使被保新生兒被確診患有超過一種先天性疾病，每名被保新生兒只會獲發新生兒先天性疾病保險賠償一次，除非被保新生兒被確診為連體嬰。
若被保新生兒被確診為連體嬰，每份保單僅應就本保險賠償支付一次賠償。

4. 嚴重初生期黃疸是指嬰兒在出生後30天內出現初生期黃疸的醫學指徵，且須至少連續3天住院接受光線療法或接受輸血治療。

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i) 就出生時妊娠週數達37週或以上的嬰兒而言，必須在出生時進行初生期黃疸相關的確診測試確認出現初生期黃疸，其驗血結果顯示以下的血清
總膽紅素水平：

n 在出生後25至72小時：260 μ mol / L (微摩爾 / 升) 或以上

n 在出生後72小時以上：290 μ mol / L (微摩爾 / 升) 或以上

(ii) 就出生時妊娠週數少於37週的嬰兒而言，必須在出生時進行初生期黃疸相關的確診測試，如其驗血結果顯示血清總膽紅素水平低於上述 (i) 的水平，
則必須經兒科醫生確定是醫療必需的情況下進行光線療法或接受輸血治療。

(iii) 負責的主診兒科醫生必須確認該初生嬰兒所接受的光線療法或輸血治療為醫療必需的治療。

請參閱保單合約內的詳細定義、條款及細則。

5. 每份保單僅應就分娩醫療疏忽事故保險賠償支付一次賠償。在本保險賠償有效期間內，如在分娩過程中，因香港或澳門的醫生或醫院疏忽 (直接並
獨立於所有其他原因) 而導致準母親身故或永久完全傷殘，或導致新生兒身故，並在呈交符合本公司要求的書面索償證明後，本公司將支付賠償
金額，但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i) 自醫生或醫院的相關疏忽行為發生起計30天內身故或開始永久完全傷殘；及

(ii) 醫生或醫院公開承認疏忽，並且該疏忽獲香港或澳門的相關政府部門、法院或死因審訊核實並確認。

註：
n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產品說明書提及的年齡均指被保人上次生日時的年齡。
n 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查詢其他可供選擇的保單貨幣。

保費徵費 (只適用於香港繕發的保單) 
保險業監管局將按照適用之徵費率透過本公司對保單收取徵費。保單持有人須支付徵費以避免任何法律後果。

第三者權利
適用於香港繕發的保單
 《合約 (第三者權利) 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 (「第三者條例」) 並不適用於本保單。任何不是保單某一方的人士或實體不能
根據「第三者條例」強制執行保單的任何條款。

適用於澳門繕發的保單
任何不是保單某一方的人士或實體不能強制執行保單的任何條款。

如何申請索償？ 

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 (852) 2802 2812、傳真至 (852) 2598 7623 (香港) / 致電 (853) 8799 2812、傳真至 (853) 2878 0022 (澳門) 或電郵至
customer.services@axa.com.hk通知我們。我們會盡快為您安排理賠事宜。

mailto:customer.services@a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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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由安盛金融保險 (香港) 有限公司 (「AXA安盛」、「本公司」或「我們」) 承保。

此計劃須受有關保單合約的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所限制。我們保留接受此計劃申請之最終權利。本產品說明書只提供一般資料，不能構成我們與
任何人士所訂立之任何合約。本產品說明書並非保單。有關此計劃的詳細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請參考有關保單合約，本公司備有有關保單合約
將應要求以供參閱。



摯保寶懷孕親子保障
產品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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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閣下不願意接收A X A安盛的宣傳或直接促銷材料，敬請聯絡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 0樓2 0 0 1室  /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 3 - 5 3 A號澳門廣場2 0樓 
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個人資料保護主任。AXA安盛會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確保不會將閣下納入日後的直接促銷活動中。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使用）

香港
電話：(852) 2802 2812   
傳真：(852) 2598 7623

www.axa.com.hk

澳門
電話：(853) 8799 2812
傳真：(853) 2878 0022

www.axa.com.mo

http://www.axa.com.hk/zh
http://www.axa.com.mo/zh
https://www.axa.com.hk/zh/precious-mom-and-child-insurance
https://www.axa.com.mo/zh/medical-protection

